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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

（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党委并转各级党委： 

  （一）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一年来党的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据一九四九年年终的统计，全国党员总数已达四

百五十万人以上，去年一年内即发展新党员一百四十万人左右。在党的发展中，一般都注意了工人成分，注意了公开地发

展，有的并且注意了在各种斗争中吸收优秀的分子，所以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但一年来党的发展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一般地说，当条件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时，即开始了实际上是大量发

展的行动，因而没有保证新发展党员一定的质量。有的则不适当的实行“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放弃了党的领

导。有的则因为党与群众的关系上存在着关门主义，而错误地认为在党员的发展工作上也存在着关门主义，并强调提出反

对关门主义，其结果是将一些不够党员起码条件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把党员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

平。 

  （三）由于中国革命已经在基本上获得了胜利，我党已成为全国人民所公认的领导政党，由于五年来党的发展已增加

了党员三百三十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这就使目前党的发展工

作，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 

  （四）今后发展党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上，在三年到五年内要从产业工人中接收三分之一的人入

党。这一任务，在今天全国胜利的条件下，是可能与必要完成的。但必须有一定的步骤，而且要作许多工作。首先要加强

职工会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与教育工作，待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大量地、但同时又是经过

个别审查地进行发展党的工作。在这以前，应该是也只能是审慎地、负责地个别接收。 

  （五）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成分在党内有一定的比例，今后对农民党员的发展，应加以限制。在老区，党的发展一般地

已达到了人口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还有若干县份甚至到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因此，今后的任务不是继续发展，而是

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问题。即是说，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逐渐地把目前觉悟程度不够的党员提高到共产党员

的水平，而对于那些毛病很大、经过教育又不愿改正的党员，应逐渐地采取一种适当的方法，劝告其退党或开除其党籍。

然后，对于群众中真正的优秀分子，并经长期工作考验证明其确已具备了党员的条件时，应个别地、慎重地吸收入党。在

新区农村中，目前暂不发展党的组织，应集中力量在各种斗争中组织和教育广大的农民，发现与培养真正的积极分子，俟

土改完成后，再来进行发展党的工作。在今后三五年之内，农民党员以不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一为标准。 

  （六）关于“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是有缺点的，这很容易被误解为尾巴主义，也很容易在实际工作上使党

陷于被动。这种方法以后不应继续提倡和采用，而以公开建党的口号来代替它。 

  所谓公开建党，是指党在劳动人民中间应公开地进行关于党纲和党章的宣传教育，普遍提高他们的觉悟；在考察一切

要求入党的人时，不仅听取介绍人的报告、本人的意见及党内的反映，而且还要采取各种方式征求群众的意见，使党的领

导与群众的意见相结合，才能对被考察者有较全面的认识。因此，公开建党就必须防止不重视群众意见（或形式地征求群

众意见）和放弃党的领导这两种偏向的发生。公开建党的目的，是为了更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助

与监督之下，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纯洁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党。 

  中 央 

  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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